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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有關審計部函報：該部臺南市審計處派員抽

查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帳款收繳及

管理作業情形，該公司承辦人員涉嫌運用未

限制其權限之毛豬拍賣系統，製作不實帳表

及挪用侵占收款款項，該公司涉有交易授

權、帳款收繳、財產管理與內部控制機制等

缺失；另臺南市政府農業局督導、管理機制

亦有調查瞭解之必要案。 

貳、調查意見： 

本案係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下稱臺南市審計處)派

員抽查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肉品公司)

帳款收繳及管理作業情形，發現該公司承辦人員洪家榮

(下稱洪員)涉嫌運用未限制其權限之毛豬拍賣系統，製

作不實帳表及挪用侵占收款款項之違失且涉及刑事責

任，臺南市審計處除將該公司承辦人員違法事證資料移

送法務部調查局臺南市調查處(下稱臺南市調處)偵辦

外
1
，並依審計法第17條規定報請本院處理。 

肉品公司係於民國(下同)76年間由前臺南市議會決

議通過由前臺南市政府與臺南市農會共同成立，市府持

股70%。嗣於101年7月16日與臺南市善化肉品市場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肉品公司善化場)合併為現今之肉品公

司，目前市府持股73.58%，投資額為新臺幣(下同)9,316

萬元，並隸屬臺南市政府農業局之附屬單位 (營業基

金)。又肉品公司11位董事中，市府占7位，除董事長由

臺南市市長擔任外，餘6位董事係由該府農業局局長等

                   
1
 臺南市審計處將相關資料於 103 年 9 月 2 日以審南市三字第 1030004199 號函移送臺南市調處

依法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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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級主管擔任
2
。 

肉品公司依據該公司工作規則甄選錄用洪員等11名

人員，洪員於98年1月28日到職，派任該公司事務士，

擔任安南場業務科收款員，負責收取該公司拍賣豬隻所

得價款等業務。洪員自100年1月1日起至103年7月31日

止，違反肉品公司規定私下收取承銷戶現金，且未將代

收現金存入該公司金融專戶，亦未將承銷戶繳交支票繳

回肉品公司，反將上開現金與支票予以侵占，經該公司

清查發現，其侵占金額高達431萬1,554元。臺南市調處

將調查結果函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
3
偵辦，經該署

檢察官於106年1月16日以105年度偵緝字第1270號案件

提起公訴。嗣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於106年3月31日以

106年度訴字第77號判決：「洪員犯業務侵占罪，處有期

徒刑1年6個月；又犯業務登載不實罪，處有期徒刑7個

月；又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7個月，應執行

有期徒刑2年」。洪員因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判決駁回而全案確定，先予敘明。 

案經本院向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市調處、臺南

市政府、臺南市政府政風處及審計部等機關調閱相關卷

證資料，復於106年7月3日詢問臺南市政府農業局副局

長李建裕、科長周志勳、會計主任李香瑩及肉品公司總

經理黃文賢、主計課長陳錦玉、業務員吳惠珍、助理員

王慧蓉等人，並經臺南市政府函復補充說明，業已調查

竣事，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肉品公司長期以來帳款收繳作業未分工，毛豬拍賣系

統欄位未予控管、無定期輪調制度，且財務稽查及內部

審核未臻落實，復怠於建立內部控制監督機制，肇致該

                   
2
 分別為農業局局長許漢卿、財政稅務局長張紹源、經發局局長方進呈、衛生局局長陳怡、

主計處處長陳淑姿及顧問陳榮春。  
3
 臺南市調處 105 年 8 月 4 日南市機肅字第 1056654797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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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事務士洪員利用上開缺失，挪用公款並製作不實

報表，侵吞公司款項總計431萬餘元，肇生重大財務弊

案，洵有違失 

(一)按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54條

第1項規定：「市場應自行訂定財務稽查規定……。」

同條第2項第3、4、5、7款規定：「財務稽查應就下

列事項為之：三、會計處理之稽查。四、現金出納

處理之稽查。五、帳務處理之稽查。七、其他有關

財務事項之稽查。」公營農產品批發市場會計制度

一致性規定(下稱公營市場會計規定 )第 295條規

定：「內部審核，由會計人員執行之。」第296條規

定：「內部審核之範圍：(1)會計審核：憑證、報表、

簿籍及有關會計事務處理程序之審核。(2)現金審

核：現金、票據、證券等處理手續及保管情形之查

核。(3)財務審核：有關各項財務收支數字之勾稽

與查核。」第308條規定：「市場之會計憑證關係現

金、票據、證券之出納者，非經主辦會計人員或其

授權人之簽名或蓋章，不得為出納之執行，對外之

收款收據，非經主辦會計人員或其授權人之簽名或

蓋章者不生效力。」商業會計法第23條規定：「商

業必須設置之會計帳簿，為普通序時帳簿及總分類

帳簿。……或必要之特種序時帳簿及各種明細分類

帳簿。」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2條第1項規定：「本

準則所稱內部審核，指經由收支之控制、現金及其

他財物處理程序之審核、會計事務之處理及工作成

果之查核，以協助各機關發揮內部控制之功能。」

第 13條規定：「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各項業務收

支，應注意下列事項：一、業務單位每日收受之現

金、票據及證券，有無於每日終了時，連同填製現

金及票券日報表繳送出納管理單位簽收入帳，並通



4 

 

知主（會）計單位。二、業務單位編製各項業務之

收支日報表，所列現金收付金額是否與當日現金日

報或銀行結單核對調節相符。」第18條第3款、第5

款規定：「各機關會計人員審核帳簿，應注意下列

事項：……三、現金出納登記簿是否每日記載及結

總，其內容是否與相關原始憑證相符。五、各種明

細帳是否均能按時登記，並與總分類帳有關統制科

目核對是否相符。」出納管理手冊第4點規定：「出

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務或工作輪換1次，並貫徹

休假代理制度。」臺南市政府101年10月24日訂定

之「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

案」(下稱內控實施方案)第3點第1項規定：「本方

案以本府及所屬各機關(構)為實施對象。」第5點

第4款第2目及第3目規定：「(四)各機關：2、由副

首長以上人員擔任召集人，指內內部各單位主管組

成內部控制小組，或由機關首長指定相關單位共同

推動內部控制，應辦理下列事項：(1)辦理內部控

制作業教育訓練。 (2)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

業。(3)整合檢討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4)參

採各權責單位所訂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

例，並審視個別性業務之風險性及重要性，訂定合

宜之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作業規定，其中各機

關（構）及學校應報送上級機關備查。3、規劃及

執行自行評估作業。」 

(二)查洪員於98年1月28日起擔任肉品公司安南場事務

士，經辦毛豬拍賣作業之承銷人往來明細表登載與

列印、收（催）款項及製作收款日報表等出納及帳

務管理業務，其自100年1月1日起至103年7月31日

止，以下表1之操作手法，私自代收承銷戶現金及

支票，並填製不實相關報表，侵占肉品公司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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迨至103年7月間，因該公司主計課經查核發現有部

分應收帳款未收且超出保證金甚多，電請洪員積極

催收。至同年7月26日收到7月22日承銷人往來明細

表，發現收款情形均未改善，經陳報該公司總經理

後訂於同年7月31日召開應收帳款檢討會，要求洪

員及其他員工成立收款小組，並向承銷戶催繳，至

此洪員認已無法掩飾其侵占事實，遂於同年8月4至

6日不假離職。經該公司清查發現，洪員侵占金額

高達431萬1,554元。 

表1  洪員侵吞公款操作手法彙整 

操作手法 摘要說明 

洪員私自代收承銷人繳

款現金，予以侵吞，並偽

造報表掩蓋侵吞事實。 

洪員未依規定且未經公司同意 4，私下接受

承銷人現金繳款代存該公司農會帳戶，惟其

未實際存於該公司帳戶，而係藉機侵吞收取

之現金。其於不影響帳戶存款餘額情況下，

僅於承銷人往來明細表「今繳納」欄登錄，

透過竄改上開明細表欄位「前欠」及「今繳

納」數字，挪用承銷人所繳付之購豬款項。 

洪員私自代收承銷人繳

款支票，予以兌現花用。  

洪員代收部分承銷人交付之多張空白支

票、客票，其復未如數交付該公司出納點收

轉銀行代收，因支票未填抬頭且未禁止背書

轉讓及劃線，導致洪員私自竊占進行兌現花

用。 

洪員利用毛豬拍賣管理

系統未對收款員所操作

欄位予以管制，且對於承

銷商空號亦未鎖檔管制

洪員利用毛豬拍賣管理系統未對收款員電

腦權限加以管制(操作欄位)，且對於承銷商

空號並未鎖檔管制，致其可利用職務捏造實

際不存在之承銷空號，藉以調整各承銷號應

                   
4
 依該公司毛豬承銷貨款繳款辦法第 3 條，該公司實施「櫃檯無現金交易」，帳款收繳方式

有農會專戶代扣、金融轉帳及支票 3 種，未開放現金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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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手法 摘要說明 

，運用空號掩蓋侵吞款項

之事實。 

收帳款明細及餘額。又肉品公司於103年7

月23日因麥德姆颱風休市，洪員卻鍵入當日

有應收帳款，藉以掩蓋其侵吞公款之事實。 

資料來源：本報告彙整。 

(三)據該公司檢討，上開弊案肇因於下列流程之漏洞： 

1、肉品公司由洪員1人身兼帳款收款、入帳及催款業

務，同時辦理出納及帳務管理之業務，而覆核人

員僅就收款日報表之「今總計」與銀行臨時對帳

單上銀行存款結餘數是否相符，未檢視各類憑證

或明細(如農會收款明細)。另據審計部103年財

務收支抽查指出，該公司未設置承銷人應收帳款

明細帳，逕以業務單位提供之承銷人往來明細表

作為明細項目依據，致收款日報表明細之正確性

與對帳單無從勾稽，亦即會計帳與業務單位紀錄

無控管勾稽功能。 

2、主計單位未接觸業務單位使用之毛豬拍賣系

統，對於報表欄位與承銷號設定管制等不知情，

當初拍賣系統程式設計思考欠周全，導致收款員

可自行修改「承銷人往來明細表」所有交易欄位

(尤其是「前欠」、「今繳納」欄位)。而對承銷號

設置未管制，致收款員可建立不存在之承銷空

號，藉以調整各承銷號應收帳款明細及餘額。 

3、洪員自98年1月28日起擔任肉品市場毛豬收款業

務迄曠職於103年8月6日遭終止勞動契約止(期

間長達5年餘)，該公司僅出納人員須依出納管理

手冊每6年輪換，對收款人員則無相關規定。 

(四)據上可知，肉品公司過往均由收款員自行辦理帳款

收款、催款並辦理入帳業務，收款與帳務處理未予



7 

 

分工，而該公司主計人員則未依照公營市場會計規

定第296條、第308條及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18條第

3款，詳予檢視各類憑證或明細 (如農會收款明

細 )，並由主辦或授權人員就會計憑證簽名或蓋

章，僅就收款日報表之「今總計」與銀行臨時對帳

單上銀行存款結餘數是否相符。復未依商業會計法

第23條及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18條第5款設置應收

帳款明細帳簿，及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3條對公

司收支及會計事務處理程序確實審核，故未能發現

該公司帳款收(繳)作業程序存有漏洞，無法立即防

範以阻絕弊端，監督機制闕如，致使洪員在無人勾

稽覆核其業務辦理結果之正確性，操控收款日報表

及承銷人往來明細表中各承銷號之繳納金額及應

收帳款餘額。此外，該公司又未依管理辦法第54條

規定，對會計處理、現金出納、帳務處理等進行稽

查
5
，因而未能發現洪員製作之收款日報表、承銷人

往來明細表與事實不符。 

(五)次查，據肉品公司查復
6
，於洪員侵占公款前，該公

司並未建立內部控制制度。遲至本案發生後，該公

司始於104年11月12日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並將收

款員之業務調整如下表2。足徵該公司早於101年10

月24日已知臺南市政府頒布內控實施方案，卻始終

怠於執行，因而未發現收款員身兼收款、催收與帳

務管理業務、收款員可修改毛豬拍賣系統報表所有

欄位及收款員可建立不存在之承銷空號等風險。此

外，本案發生前，僅該公司出納人員須依出納管理

手冊每6年輪換，對收款人員則無輪調(換)相關規

定，該公司於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後，收款人員改為

                   
5
 據該公司查復，僅每年針對出納保管之現金、票據等至少進行監督盤點或抽查 1 次。  

6
 臺南市政府 106 年 5 月 31 日府農畜字第 106054733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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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2年輪調，詳如下表3。益徵該公司因未及早實施

內部控制制度，致洪員可利用職務之便及上開缺失

侵吞公款，期間長達3年7個月，核有怠失
7
。 

表1 肉品公司收款員建立內部控制前後業務比較 

時間 收款 催款 

98年1月28日至 

103年8月6日 

收款員(收支票及確認扣款或匯款金額、入系

統、開立收款單、製作收款報表、人工製作

未繳明細表、電話催收) 

104年至105年9月底 收款員 (收支票及確

認扣款或匯款金額、

開立收款單、人工製

作收款日報表) 

核算員(入系統、核對

支票和收款單、核對

收款相關報表與各項

憑證、系統產生未繳

明細表、電話催收) 

105年10月迄今 

該公司實施無鈔化交

易制度 (取消收取現

金及支票) 

帳務員 (收取繳款單

據及確認扣款或匯款

金額、開立收款單、

人工製作收款日報

表) 

核算員(入系統、核對

收款相關報表與各項

憑證、系統產生未繳

明細表、電話催收) 

資料來源：肉品公司 

表2 肉品公司收款員於內部控制制度建立前後輪調規定 

 輪調情形 

建立前 出納管理手冊第4點規定，僅出納管理人員每6年至少職

務或工作輪換一次。(不包括洪員) 

建立後 「總務課出納每6年及業務課櫃台收、付款員每2年定期

輪調」 

資料來源：肉品公司 

(六)綜上，臺南市審計處早於101年度臺南市地方總決算

審核報告中提出「肉品公司交易授權、帳款收繳及

                   
7本案發生後，該公司就主管督導業務不周、業務職掌未明確分配，對作業人員管理不善，致

使帳務混亂、部分承辦人員未落實對保、未確實核對帳款及對於收款業務未確實執行所分

派職務等情，核予相關人員記大過不等之處分。業務課長吳○○記大過 1 次；主計課助理

員李○○記過 2 次；主計課長陳○○、業務課助理員徐○○及總務課助理員陳○○等 3 人

各記過 1 次；總務課長陳○○、業務課助理員王○○及業務課技術士賴○○等 3 人各申誡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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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管理情形未盡完善，亟待研謀改善」之審核意

見
8
，惟肉品公司始終未澈底檢討改善其內部審核及

財務作業流程，該公司長期以來帳款收繳作業未分

工，毛豬拍賣系統欄位未予控管、無定期輪調制

度，財務稽查及內部審核未臻落實，復怠於建立內

部控制監督機制，肇致洪員利用上開漏洞，自100

年 1月至 103年 7月底侵吞公司款項總計 431萬餘

元，爆發重大財務弊案，洵有違失。 

二、臺南市政府未確實依法對肉品公司財務、會計、出納

及帳務等業務確實稽查，復怠於輔導該公司建立內部

控制制度及修正毛豬拍賣系統電腦軟體之漏洞，致未

能及早遏止弊端發生，相關督導及管理措施均未確

實，肇生該公司員工侵吞公款之重大弊案，核有違失 

(一)按農產品批發市場管理辦法(下稱管理辦法)第54條

第1項規定：「市場應自行訂定財務稽查規定；當地

主管機關應對市場財務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稽查。市

場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第56條規定：「主管

機關應定期及不定期派員輔導、考核、檢查市場之

經營管理，分別予以獎勵或督促改進。」臺南市政

府於89年5月29日函頒「臺南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

學校健全財務秩序與強化內部控制作業要點」(下

稱內控要點)
9
請該府所屬各機關學校等(含肉品公

司)切實執行。復於101年10月24日訂定「臺南市政

府及所屬機關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下稱內控

實施方案)
10
，第5點第5款第4目、第7目規定：「本

方案推動策略及分工(五)各主管機關：…… 4、督

                   
8
 引自審計部網站公告資料 -101 年臺南市地方總決算審核報告

https://www.audit.gov.tw/files/15-1000-1229,c183-1.php 
9
 臺南市政府 89 年 5 月 29 日 89 南市主決字第 216278 號函。  

10
 臺南市政府 101 年 10 月 24 日府主決決字第 1010897247 號函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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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所屬訂定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監督作業相

關規定。7、彙整本機關及所屬下列辦理情形，提

報該府：(1)檢討現有內部控制（含內部稽核）作

業，所發現之重大缺失及督導改善情形。(2)落實

執行內部控制（含內部稽核）作業情形。」 

(二)據肉品公司查復
11
，於洪員侵占公款前，該公司並

未建立內部控制制度，臺南市政府亦未對該公司建

立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運作情形進行稽核，該公司

係於本案發生後，至104年11月12日始經該府核定

內部控制制度
12
。其次，肉品公司每月將會計月報

表送臺南市政府審閱
13
，惟該府對該公司財務、現

金出納、會計、帳務處理等節，並無進行定期或不

定期稽查等語。以上足徵，臺南市政府怠於依管理

辦法對市場財務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稽查，並怠於考

核、檢查市場之經營管理，且未落實其所函頒之內

控要點與內控實施方案，督導所屬之肉品公司訂定

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控制監督作業相關規定。另據

該公司查復，本案發生前，當時毛豬拍賣系統未設

計權限及欄位管控功能，直至104年初完成轉換為

微軟作業系統後，始增加權限管控及欄位鎖定功

能，確實達成資料處理系統化，避免人工報表製作

缺失。 

(三)對上開各節，臺南市政府分別以下列事由辯稱：  

1、肉品公司安南場與善化場於101年7月始合併，須

待人員與組織整併之後，該府農業局才有辦法逐

步針對原安南場發現之各種問題逐一做處

                   
11

 臺南市政府 106 年 5 月 31 日府農畜字第 1060547334 號函。  
12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104 年 11 月 12 日南市農畜字第 1041054618 號函。  
13

 肉品公司係依據縣 (市 )附屬單位預算執行作業手冊第 32 條規定，每月編製會計月報，陳送

主管機關查核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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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101年訂定內控實施方案，請各局處處

理，各局處做好之後，再請全部附屬機關比照辦

理。 

2、該府每年1至2次不定時查核該公司現場拍賣收

款作業是否正常，因查核結果正常，未做成書面

紀錄云云。又該府農業局會計室人員曾於101年

10月31日赴該公司查對會計憑證、帳簿、報告之

保管情形，提出報表未保存完整、會計憑證置放

地上未妥善保存等缺失，函請肉品公司積極改善
14
。 

3、臺南市審計處曾多次查核發現肉品公司安南場

諸多缺失並函請該府改善共查出21件缺失，現均

已改善結案云云
15
。 

4、該公司於98年辦理之「新增毛豬拍賣資料管理作

業系統」採購案時發生弊端，嗣該公司與原廠商

解約後，始另辦理更新系統，故遲至104年初才

完成轉換云云。 

(四)然查，該府既先後於89年5月29日及101年10月24日

函頒內控要點及內控實施方案，本應積極輔導肉品

公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並落實執行，詎該府迨本案

發生，造成嚴重財務弊端後，始積極輔導該公司建

立落實，遲至104年11月12日始完成，足見臺南市

政府對轄屬肉品公司未積極輔導建立內部控制制

度，致未能及時有效遏止弊端發生。另查，該府於

99年12月25日縣(市)合併，及肉品公司安南場及善

化場於101年7月間合併等節，均無從免除該府怠於

                   
14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101 年 11 月 5 日南市農技字第 1010936128 號函。  
15

 綜整 21 件缺失係：人員薪資溢領、董事會未定期召開、設施使用管理不當、營業設備未

依規定報損、加勤（班）費支領標準不一、工作獎金不當發放、豬隻拍賣作業不當、員工

意外保險內容及額度逾董事會決議、工程採購、招標及驗收不當……等。上開缺失該府已

請肉品公司改善，另該府農業局業就其中第 1 至第 12 案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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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之責，該府農業局固曾於101年間提出肉品公

司報表未保存完整、會計憑證置放地上等缺失，然

未曾就該公司之會計處理、現金出納及帳務處理等

財務事項進行定期及不定期之稽查，對於肉品公司

現場拍賣收款作業，該府竟以結果正常而未作成紀

錄云云，該府究有無辦理查核？以及是否確實辦

理？均不無疑義。再者，該府已應臺南市審計處查

出21件缺失對肉品公司進行督導並已結案云云。查

該府係應臺南市審計處查核肉品公司發現諸多缺

失後，始據以進行調查並督導肉品公司改善，並非

該府依據管理辦法所定稽查、檢查、考核等所主動

發現之缺失，顯示該府罔顧管理辦法所定業務督

導，致未及時發現該公司內部管理諸多漏洞及毛豬

拍賣管理系統未管制收款員操作欄位及權限，致未

積極協助該公司解決或防範弊端，又該府上開督導

後，竟於103年7月仍發生洪員侵占公款之重大弊

案，更凸顯該府未確實監督及管理。 

(五)綜上，臺南市政府未確實依法對肉品公司財務、會

計、出納及帳務等業務進行稽查，復怠於輔導該公

司建立內部控制制度及修正毛豬拍賣系統電腦軟

體之漏洞，致未能及早遏止弊端發生，相關督導及

管理措施均未確實，肇生該公司員工侵吞公款之重

大弊案，核有違失。 

三、肉品公司本應秉持「綜覈名實、信賞必罰」原則，對

洪員利用職務侵占公司款項肇生重大損害而違反工

作規則予以懲戒，詎該公司漠視其違失行為且未依工

作規則辦理，僅以其「無正當理由無故曠職3日」為

由終止勞動契約，未落實追究行政責任，核有違失 

(一)按肉品公司工作規則(下稱工作規則)第3條第3款及

第7款規定：「本公司員工應遵守下列規定：三、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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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慎勤勉、誠實廉潔，不可有奢侈、放蕩、冶遊、

賭博及其他損害公司權益之行為。七、不得利用職

權收受饋贈，或為自己或他人圖利。」第9條第1項

第3款、第4款規定：「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

公司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三、違反勞動契約

情節重大者。四、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3日，或一

個月內曠職6日。」第40條第1款及第3款規定：「員

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報人事審議小組核定後予

以懲戒：一、利用職權營私舞弊，或挪用公款公物

者。三、不依規定處理公務，致生損害於本公司者。」 

(二)查洪員自100年1月1日起至103年7月31日止，違反肉

品公司規定私下收取承銷戶現金，卻未將代收現金

存入該公司金融專戶，亦未將承銷戶繳交支票繳回

肉品公司，反將上開現金與支票予以侵占，並修改

承銷人往來明細表以掩飾其犯行，已如前述。肉品

公司嗣於103年8月9日召開103年度第1次人事審議

小組會議，該次會議依據工作規則第19條規定：

「……逾30分未簽到、打卡，又未請假者，以曠職

論。」及第9條第1項第4款規定：「無正當理由連續

曠職3日，本公司得不經預告終止勞動契約。」決

議將洪員予以終止勞動契約在案。 

(三)惟查，工作規則第3條第3款明定公司員工應謹慎勤

勉、誠實廉潔，不可有其他損害公司權益之行為，

同條第7款明定不得利用職權為自己或他人圖利，

洪員違失行為顯然違反前開規定。該公司固係考量

召開人事審議小組會議時，洪員之刑事、民事案件

尚未結案，然基於人員獎懲本應「綜覈名實、信賞

必罰」，且當時該公司已確定係洪員侵占公款而致

公司重大損害，自應就其重大違失行為，依工作規

則第40條第1款及第3款予以懲戒，以儆效尤，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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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規則第9條第1項第3款，以洪員「違反勞動契

約情節重大」而終止勞動契約。豈料該公司捨此不

為，僅以「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3日」為由終止洪

員勞動契約，漠視其重大違失行為，且未確實依據

工作規則辦理。 

(四)綜上，肉品公司本應秉持「綜覈名實、信賞必罰」

原則對洪員重大違失行為，以其違反工作規則第40

條第1款及第3款「利用職權挪用公款」、「不依規定

處理公務，致生損害於公司」予以懲戒，並依同規

則第9條第1項第3款，以洪員「違反勞動契約情節

重大」而終止勞動契約。詎該公司僅以「無正當理

由無故曠職3日」終止其勞動契約，漠視其利用職

權侵占公司款項肇生重大損害，未落實追究行政責

任，核有違失。 

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三，糾正臺南市肉品市場股份有限公司。 

二、調查意見二，糾正臺南市政府。 

三、調查意見函復審計部。 

四、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內

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處理。 

調查委員：章仁香  

仉桂美 

 

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1 0  月  1 1  日 


